附件1：

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经济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第一章  总则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第二章 适用对象

在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、数据要素、先进计算、区块链、元宇宙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及未来信息领域从事研发、生产和服务的企事业单位、创新联合体、社会组织、产业服务机构等。
第三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
第一条 支持企业技术攻关。支持企业提升模型基础能力，加强人工智能多路径技术探索和模型基础架构创新，促进模型能力迭代提升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
第二条 支持企业算力模型应用。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，支持中小微企业购买模型服务和算力服务，按照不超过30%标准给予补贴，单个企业模型券、算力券每年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。
第三条 支持企业标准创制。支持企业参与数字经济领域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研制。对符合《实施首都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数字经济企业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第四条 支持产业创新载体建设。支持企业牵头组建或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、技术中心、中试验证平台等各类产业创新载体，开展关键技术研发、试验验证与成果转化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500万元支持。

第五条 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。支持企业深耕软件与信息技术创新，形成稳定专业团队和持续的业务承载能力，根据企业软件开发、系统集成、平台运维等信息技术服务效果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20万元支持。
第六条 支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。支持企业开展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软件产品研发、硬件适配等，对于首试首用的信创解决方案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
第七条 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。支持产业园区、产业基地等育新主体面向未来产业方向，引导各类产业资源要素聚集，培育一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及头部企业，单个主体连续支持不超过三年，累计最高给予500万元支持。

第八条 支持优质场景释放迭代。支持企业依托人工智能、6G、网络安全、元宇宙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，打造信息安全、数据要素、自动驾驶等应用示范标杆场景，单个项目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。

第九条 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支持企业结合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和自身优势，建设公共服务平台，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创新服务，推动产业链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。

第十条 支持举办产业活动。支持企业或机构组织举办数字经济领域大会、大赛、展会等活动，对主办方和承办方，根据活动规模和品牌影响力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
第四章 附则
本措施由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经信局〔2025〕16号）同时废止。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细则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，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给予支持。执行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

